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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教育法治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在校园体育人身伤害及侵权问题上，缺乏相关法律法规，校园

体育伤害事故在司法实践领域中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本研究从民事侵权的法律、法理层面深入分析我国

校园学生体育人身伤害事故适用的法律条款依据、归责原则适用、体侵权责任认定以及“甘冒风险”原

则的运用等重要问题。在法理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在我国校园体育人身伤害事故诉讼审判过程中法院

引用法律条款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妥善解决校园体育人身伤害事故提供法理依据和实践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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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education in China is relatively lagging, espe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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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ield of personal injury and infringement on campus sports, there is a lack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campus sports injury accidents in the field of judicial 
practice is also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study analyzes in depth the legal issues of civil tort 
law and jurisprudence from the basis of the applicable legal terms of the campus student sports 
personal injury acciden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iability principl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tort 
liabilit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aking risks” princip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egal prin-
ciple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of the courts in citing legal provisions 
during the trial process of personal injury accidents on campus spor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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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来，我国校园学生体育运动伤害事故呈多发态势，学生在校园里因参加体育活动造成人身伤

害甚至死亡的许多案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事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超出学校教育的范围，演变成

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问题。浙江省政协委员郭景平在 2017 年提交全国政协的提案

《关于建立学校体育运动伤害事故处理保障机制的建议》中提到：每年全国有近 1.4 万名大中小学生因

参与学校体育活动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本研究调查显示 61.5%的体育教师所在学校发生过较为

严重的体育伤害事故，35.5%的学生在参与学校体育活动时发生过运动损伤或运动伤害，调查显示超过

30%的校园体育伤害造成了学生比较严重的伤害后果。从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对于校园体育人身

伤害事故中的归责原则和赔偿，各地法院的判决并不相同，在学理和实践上也存在争议。体育伤害事故

责任归属原则的确定、各方均无过错时责任的承担等问题都需要结合学校体育的特点从法理角度进行系

统性研究。 

2. 当前我国校园体育伤害诉讼案件中主要引用的法律条款 

目前我国还没有直接规范校园体育人身伤害的法律法规，长期以来，我国《民法通则》和《侵权责

任法》的相关条款是各级法院审判校园体育人身伤害诉讼案件的主要依据。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法院

在处理校园体育人身伤害事故时，涉及如何适用法律、如何划分责任等法理认知方面也存在着分歧，而

且相关法律条款规定过于宽泛，往往存在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一些相同的案件却出现不同的判决

结果[1]。因此，对我国校园体育伤害诉讼案件中主要法律条款运用的法理进行审视，有助于各级法院客

观、公正地做出裁决，以切实保障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合法权益。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开

始实行，《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 9 部法律法规同时废止。需要说明的是，涉及校园体育人身伤

害事故的主要法律条款并不是废止，而是整合到了《民法典》之中，相关条款的法理表述也没有变化。

鉴于以往我国各级法院在审理校园体育伤害案件时主要依据《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对我国校

园体育伤害诉讼案件中主要法律条款运用的法理分析和审视，本文仍然就我国《民法通则》和《侵权责

任法》的相关条款展开。相关法律条款具体内容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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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ain legal provisions used in campus sports injury litigation cases in China 
表 1. 我国校园体育伤害诉讼案件中运用的主要法律条款 

名称 条款 条款内容 备注 

民法通则 第 132 条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

人分担民事责任。 《民法典》第 1186 条 

侵权责任

法 

第 6 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第 1165 条 

第 24 条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由双方分担损失。 《民法典》第 1186 条 

第 38 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

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

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 
《民法典》第 1199 条 

第 39 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

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的，应当承担责任。 
《民法典》第 1200 条 

民法典 第 1176 条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

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

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新增 

3. 《侵权责任法》第 38、39 条在司法实践运用中的法理分析 

校园体育人身伤害事故处置主要涉及《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以及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精神损

害赔偿的两个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款。在校园体育人身伤害中，不同年龄的学生对体育运动风险的识别能

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存在显著差别，因此，《侵权责任法》充分考虑到在校学生年龄跨度很大，以民事行

为能力为区分标准，用两个不同的条文做出规定，即第 38、39 条规定，具体条款内容见表 1。在校园体

育人身伤害事故中，《侵权责任法》第 38 条采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在司法裁判中只要原告能够举证证

明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和因果关系这三个构成要件的，法院就可以从损害事实本身推定学校存在过错；

如果学校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院可以判令学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 39 条则采用

过错责任原则，在司法裁判中原告必须举证证明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这四个构成

要件，法院才可以判令学校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简言之，就学校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职责”这一点，在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伤害案件中，由学校举证“尽到职责”以实现免责；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伤害案件

中，由学生及其代理人举证学校“未尽职责”以实现归责[2]。 
在校园体育人身伤害事故的司法实践中，《侵权责任法》第 6 条与第 38、39 条的结合，足以判定学

校是否因其过错而承担责任。在案件法律适用方面，如果学校在体育伤害事故中存在过错，法院主要依

据《侵权责任法》第 38、39 条判令学校承担相应责任，这符合立法目的；如果学校不存在过错，在当下

既定的司法裁判倾向下，责任分担的思路往往是法官的第一选择，造成学校责任畸重，学校对体育伤害

承担了过重的风险，这在法理上并不合适。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调研报告显示，在 28 件经两

审生效判决的体育伤害诉讼案件中，虽然承担赔偿责任形式有所不同，但超过九成的案件中学校都要自

主负担相关赔偿费用。这既由于学校体育活动安全保障存在问题，也因当学生发生体育人身损害事故时，

学校很难证明自身无过错[3]。针对校园体育人身伤害案件的司法裁判，各级法院应当首先依据《侵权责

任法》第 38、39 条确定学校责任，在《侵权责任法》没有规定或规定不详时，大多采用《民法通则》和

两个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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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侵权责任法》第 24 条和《民法通则》第 132 条司法实践运用的法理分析 

我国《侵权责任法》颁布后，其第 24 条是对《民法通则》第 132 条的延续。根据《侵权责任法》第

24 条和《民法通则》第 132 条的规定，在校园体育人身伤害事故法官往往简单地将“分担”二字视为“公

平”的同义词，司法裁判中会不审慎认定渉事当事人是否具有过错，而是基于方便、公平、人情或其他

因素滥用该条款，致使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不能发挥应有的规范功能，这与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公正”

的法治精神相背离。因此，《侵权责任法》第 24 条或《民法通则》第 132 条不能为简单解释为与过错责

任、无过错责任相并列的“公平责任”。杨立新教授更是明白地指出：“公平分担损失的适用范围，应

当限定在当事人双方均无过错，并且不属于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调整的

那一部分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超出这个范围的，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第 24 条规定。”[4]。 

在我国《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由于《民法通则》第 132 条的规定边界较为模糊，我国法院在该

类案件中无论是采用公平责任判案，还是运用共同危险行为理论，都会导致同样的法律适用困境，这是

法律的自身缺陷和我国对体育侵权责任立法不完善导致的。2009 年我国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的 24 条

针对《民法通则》第 132 条所存在的司法困境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侵权责任法》第 24 条确立的损失分

担机制有效解决了《民法通则》第 132 条使用范围过窄的问题。根据立法机关的说明：我国侵权责任制

度实行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相结合的原则。 
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公平责任原则的过度使用，其原因不排除是各级各地法院的法官自身追求公平的

主观认知原因。故而，学界普遍认为《侵权责任法》第 24 条并非公平责任的规定，而是双方均无过错时

的损失分担机制。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对本条立法背景的说明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损害的发生

行为人虽无过错，但毕竟由其引起，如果严格按照无过错即无责任的原则处理，受害人就要自担损失，

这不仅有失公平，也不利于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我们对这样的观点不能认同，这种看似公平，实则

是对法律公平、公正原则及法制精神的肆意践踏，与体育运动“甘冒风险”原则背道而驰，只要你参加

集体对抗性性运动，不仅要面临自身受伤的风险，还要承担他人意外受伤导致自身要承担的责任风险。

体育运动作为人类正常身体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有运动就会有受伤的风险，不应将对调整极少数意外

伤害情况下的公平原则适用于日常体育活动的风险负担，否则将破坏侵权责任法已有的规则，实质产生

了另一种不公平。因此，鉴于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公平责任原则的过度使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公平原则在处理校园体育人身伤害事故中的滥用。 
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应对体育伤害风险负有注意义务，一些校园体育人身伤害案件的判决未能认识到

体育侵权的特殊性，从而在法律适用上走入误区。《侵权责任法》第 24 条规定的损失分担规则可以补正

前述条款之不足，并有利于缓解矛盾、促进和谐[5]。我国无论是《侵权责任法》第 24 条规定，还是《民

法通则》第 132 条规定的“都没有过错的，根据实际情况，分担责任”的规定和欧美国家所倡导的体育

活动“甘冒风险”的原则相抵触，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甘冒风险”原则的无视和弱化。

强制性地规定由无过错方承担一定的责任和损失，这不仅人为地加大了人们正常参与体育运动所要承担

损失的风险，而且与法治建设“公平、公正”的精神相背离。这应该是当前我国校园体育人身伤害事故

处置上法律的严重不足之处，应予以纠正。 

5. “甘冒风险”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运用中的法理分析 

我国《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并没有将甘冒风险作为体育运动伤害事故的抗辩事由。甘冒风

险是体育运动所具有的特殊性，而且在很多国家的立法中均被接受为合理的抗辩事由。甘冒风险的功能

主要在于减轻或免除参与体育运动的责任，这与公平责任原则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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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因此二者虽然都以无过错为前提，但因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各有适用的空间。对于自愿参与体育运

动导致的人身意外伤害，当事人均无过错的，应优先考虑甘冒风险原则，免除当事人的责任。可见，甘

冒风险在体育领域中有着广阔的适用空间及理论基础。 
体育运动中的身体对抗和接触容易发生伤害事故，参加体育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自愿承担风险的行为，

我们应当认识到开展体育活动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锻炼强身健体，如果一味地追究致害人的责任，则没

有人敢于参加体育活动，对社会发展，民族利益将会造成更大的伤害[6]。2021 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首次将甘冒风险作为抗辩事由纳入法律条款中，填补了我国法律空白，为今后的司法实践

确立了民事侵权行为免责的法定事由，厘清了文体活动中出现意外的各方责任的法律范围。甘冒风险与

公平责任原则相比，风险自负显得更为公平。 
下面的案例是 2021 年 8 月 26 日珠海市司法局发布在其官网的法定主动公开内容：大学生打篮球撞

伤横穿球场老人，是否应担责？此案经由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办结，充分证明了“甘冒风险”

原则在体育活动中的重要意义。 
2019 年 11 月 3 日，大学生张×与同学在武汉某大学篮球场自发组织篮球比赛时，68 岁的李婆婆横

穿篮球场。张×在接球跑动中不慎碰到李婆婆，将其撞倒在地。李婆婆受伤后医疗费共计 3.3 万余元，

经司法鉴定，其伤情不构成伤残。李婆婆家人将张×及学校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张×将李

婆婆撞倒，存在过失，承担 40%责任；学校在篮球场未设置安全护栏和安全标志，承担 10%责任；李婆

婆自行横穿篮球场，自担 50%责任。张×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 年 4 月 20 日，武汉市中级

人民法院撤销一审民事判决，驳回李婆婆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李婆婆承担[7]。李婆婆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选择横穿球场，应视为“甘冒风险”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后果应由其自行承

担。二审法院这一判决是对《民法典》中新出现的“甘冒风险”概念的强力普法，也是对于之前一些饱

受诟病的“和稀泥”式判决的合理纠偏。这一判决，将《民法典》所规定的“甘冒风险”打到了普法的

公屏上，彰显了司法对社会行为的引领、示范作用，体现出鲜明的“司法态度”，引来一片赞誉之声。 

6. 结论与建议 

我国《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款是审理校园体育伤害诉讼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长期

以来，在校园体育伤害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公平责任原则被过度使用，责任分担的思路往往是法官的第一

选择，学校对体育伤害承事故担了过重的责任，这在法理上并不合适。我国校园体育伤害案件的司法实

践中强制性地规定由无过错方承担一定的责任和损失，这不仅人为地加大了人们正常参与体育运动所要

承担损失的风险，而且与法治建设“公平、公正”的精神相背离。2021 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首次将甘冒风险作为抗辩事由纳入法律条款中，厘清了文体活动中出现意外的各方责任的法律范

围，是我国在保护运动参与者合法权益领域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在人们参与体育运动中，风险自负更

能体现出“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显得更为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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